
 
 

 

证券代码：300386        证券简称：飞天诚信    公告编号：2016-041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购买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告为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飞天诚信”）与北京宏思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 “宏

思电子”）主要股东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宏思电子69.13%股权的框架性

协议。 

2、本次交易还需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本次

交易最终条款以协议方后续签署正式的协议为准，正式协议的签订尚存在不确定

性；  

3、 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需经评估后协商确定，交易实施的价格和条件尚存

在不确定性。 

 

飞天诚信于2016年10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签署〈股权购买框架协议〉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概述 

公司拟收购信息安全芯片设计企业北京宏思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控股权，

实现业务的垂直整合及业务范围的拓展，从而进入芯片设计领域，以增强公司的

产品创新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 

根据董事会决议，2016年10月17日，公司与宏思电子主要股东签署了《股权

购买框架协议》，现将本次签订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介绍 

张建人，男，身份证号码：11010819350913****，1935年出生，本科学历，



 
 

 

教授，现任宏思电子董事长，持有宏思电子318.8301万元出资，出资比例为21.99%，

与飞天诚信不存在关联关系。 

郁群慧，女，身份证号码：11010819670123****，1967年出生，硕士学历，

现任宏思电子董事、总经理，持有宏思电子354.662万元出资，出资比例为24.46%，

与飞天诚信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文婧，女，身份证号码：37090219750921****，1975年出生，博士学历，

现任宏思电子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宏思电子328.918万元出资，出资比例为

22.68%，与飞天诚信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三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关系，合计持有宏思电子1,002.4101万元出资，

持股比例为69.13%。 

2、标的公司介绍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宏思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196508XL 

注册资本 1,4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建人 

设立日期 1996 年 5 月 15 日 

住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 5 层 509 室（100191） 

电话号码 010-82357785/86/87 

传真号码 010-82358934 

互联网网址 http://www.hongsi-ic.com/ 

电子邮箱 info@hongsi-ic.com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

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宏思电子成立于 1996 年 5 月，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人先生退休后创办。宏

思电子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密码芯片研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在国内信息安全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中有重要地位。 

宏思电子是经北京市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是首批获得国家认证的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是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和商用密码产品



 
 

 

销售许可单位，是北京商用密码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公司取得了《武器装备

承制单位注册证书》、《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等业务资质证书。 

宏思电子有物理噪声源、专用密码算法处理芯片、安全 SOC 芯片三大产品

系列和多种应用解决方案，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宏思电子的

信息安全集成电路产品已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3、协议签署的时间及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已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的审核，并于2016年10月17日签署，为交易各方

就本次交易所达成的框架性约定，待正式协议签署，并履行相应程序后方可实施。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的约定 

公司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所持标的公司的出资1,002.4101万元，

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450万元的69.13%的股权比例。原则上公司按15.00元/注册

资本进行收购，合计支付交易总对价为不超过15,036.1515万元。 

收购价格参考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上述约定的收购价格与标的资产最终的评估值

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在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后，如果评估报告中的

评估价值高于上述预估价值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仍为上述价格。如果最终评

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值低于上述预估价值的，交易各方将在协商后以补充协议的方

式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 

2、关于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公司视交易对方承诺业绩的完成情况，按照交易对方所持宏思电子股权比例

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具体收购款的支付期限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予交易对方本次交

易总对价款的30%； 

2017年标的公司实现的当年考核净利润（指标的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净利润中扣除标的公司与飞天诚信

之间的关联交易带来的净利润后的余额，以下相同）达到目标值，则公司在其年

报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予交易对方本次交易总对价款的30%； 

2017年和2018年标的公司实现的累计考核净利润达到目标值，则公司在其年

报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予交易对方本次交易总对价款的20%（如果第一期因

未达标而未支付，本次即支付50%）；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标的公司实现的累计考核净利润之和达到目标值，

则公司在其年报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予交易对方本次交易总对价款的20%

（如果前两期因某一期未达标而未支付，本次即将70%中的未支付部分支付完

毕）。 

3、标的公司其他股权的处理 

在不损害标的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公司尊重并支持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其它

股东股权的处理意见，在正式协议签署时予以明确。 

4、先决条件及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行为获得相关有权方的表决通过或核准，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飞天诚信、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收购方案能否通过交易双方股东

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

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出现风险双方友好协商处理。 

5、其他 

本框架协议亦约定了陈述与保证、信息披露、员工稳定、竞业禁止、未分配

利润、保密、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等内容。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以及最终完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就

本次交易对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作出判断。 

近年来，公司制定了基于现有技术和产品进行垂直整合，并拓展业务领域的

发展战略。此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垂直整合战略的实施，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股权购买框架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框架性约定，

尚需根据最终评估结果，进一步协商确定签署正式协议，且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最终实施。 

具体并购交易的正式签署、实施和交割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标

的公司收购后续进展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还存在标的公司经营风险及并购后整合等风险，本次交易能否成功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五、报备文件 

1、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宏思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股东

之间签署的《股权购买框架协议》； 

2、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飞天诚信独立董事对第二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17 日 

 




